
外贸企业已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列为异常扣税凭证是否要返纳
已退税款？

产品名称 外贸企业已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列为异常
扣税凭证是否要返纳已退税款？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外贸企业已退税的增值税专用发票，被列为异常扣税凭证是否要返纳已退税款?是的。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异常增值税扣税凭证管理等有关事项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8号)第三条第(二)项、
第(四)项规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尚未申报出口退税或者
已申报但尚未办理出口退税的，除另有规定外，暂不允许办理出口退税。适用增值税免退税办法的纳税
人已经办理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应按照现行规定对列入异常凭证范围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对应的已退税
款追回。纳税信用A级纳税人取得异常凭证且已经申报抵扣增值税、办理出口退税或抵扣消费税的，可
以自接到税务机关通知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先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核实申请，待税务机关核实后再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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